
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創意商品設計科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 

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科務會議審議通過 

108 年 12 月 4 日科務會議審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創意商品設計科(以下簡稱本科)為鼓勵學生在學期間

取得專業證照，特訂定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證照種類、對象等之審查，由本科證照輔導委員畫委員會辦

理。 

第三條 本獎勵之實施，原則每學期辦理/審議一次，並得依運作情形召開臨時

會議。 

第四條 本獎勵辦法共分兩種獎勵方式：第一、給予嘉獎奬勵；第二、給予獎勵

金。 

第五條 給予嘉獎奬勵者： 

一、凡考取專業乙級（或同等級）證照，給予小功乙次鼓勵。  

二、凡考取專業丙級（或同等級）證照，給予嘉獎乙次鼓勵。 

第六條 給予獎勵金獎勵者： 

一、 經費來源：由本科每年業務費項下所編列之「證照獎勵金」項目

支應。  

二、 給獎金額： 

(一)、凡考取專業乙級（或同等級）證照，給予新台幣 1,000 元之

獎勵金(圖書禮券或等值獎品)。 

(二)、凡考取專業丙級（或同等級）證照二張，給予新台幣 500 元

之獎勵金(圖書禮券或等值獎品)。 

(三)、若當年累計獎勵金額超過當年度編列之「證照獎勵金」預算

數，則前項所列獎勵金額得予以調降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